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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2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公司所属企业到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相关筹备工作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杉杉股份”）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杉杉股份所属企业到香

港联交所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并发布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

回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以及授权公司经营层

启动分拆公司所属企业到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6-25），拟分拆服装业务及融资租赁业务（含商业保理业务）以

H 股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分别上市。 

服装业务拟分拆上市主体：公司拟实施对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服装品牌经

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服装”）的整体改制，并通过对公司旗下杉杉品牌

服装业务、其他品牌服装业务的资产重整，将杉杉服装打造成公司经营品牌服装

业务的唯一经营平台，并于 H股公开发行上市。杉杉服装完成股改并于 H股上市

后，品牌服装经营业务将完全由 H股上市公司经营，公司将不再经营同类或类似

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含商业保理业务）拟分拆上市主体：以公司控股子公司富

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银融资租赁”）作为上市主体,

富银融资租赁持有杉杉富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份。富银融资租赁完成 H

股上市后，融资租赁业务（含商业保理业务）将完全由富银融资租赁及其下属公

司经营，公司将不再经营同类或类似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4]67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作为

杉杉服装及富银融资租赁的控股股东，就《通知》中第二条规定的上市公司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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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请到境外上市，上市公司应当符合的条件，经公司初步逐项自查并说明如

下： 

（一）、上市公司在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2013

号、信会师报字[2015]第111974号和信会师报字[2016]第112807号《审计报告》，

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人民币 18,378.91 万元、34,842.07万元及 66,481.38万元，符合“最近三年

连续盈利”的规定。 

（二）、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

产不得作为对所属企业的出资申请境外上市。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曾于 2015年 5 月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并于

2016年 2月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锂电池材料负极业务扩产、新

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公司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或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作

为对杉杉服装（资产重组后的上市主体）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业务）出

资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的

净利润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 50％。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2807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6,481.38 万元。公司服装业务 2015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人

民币 1,762.33万元，其中，杉杉服装 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 4,860.00 万元。富银融资租赁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 314.04 万元（合并报表数据）。 

经测算，公司按所有者权益享有的杉杉服装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

业务）的净利润合计占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7.78%；公司按所有者权益享有

的服装业务板块及富银融资租赁的净利润合计占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3.12%。 

经初步判断，公司按所有者权益享有的杉杉服装（以杉杉服装为主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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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产重组后的上市主体）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业务）的净利润合计未

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 50%。 

（四）、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所属企业净

资产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0％。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2807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479,883.06

万元。公司服装业务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14,988.43 万元，其中杉杉服装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

人民币 10,324.57 万元；富银融资租赁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权益为人民币 16,480.50 万元（合并报表数据）。 

经测算，公司按所有者权益享有的杉杉服装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

的净资产合计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 5.59%；公司按

所有者权益享有的服装业务板块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业务）的净资产合

计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 6.56%。 

经初步判断，公司按所有者权益享有的杉杉服装（以杉杉服装为主体，进

行资产重组后的上市主体）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业务）的净资产合计未

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0%。 

（五）、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且资产、财务独立，经理

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1、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拟实施对控股子公司杉杉服装的整体改制，并通过对公司旗下杉杉品牌

服装业务、其他品牌服装业务的资产重整，将杉杉服装打造成公司经营品牌服装

业务的唯一经营平台。重组完成后，公司与杉杉服装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与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2、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资产、财务独立。  

公司和杉杉服装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业务）各自拥有独立、完整、

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杉杉服装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已对其全部资

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公司未占用、支配其资产或干预其对资产

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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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杉杉服装的重组、改制过程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

强杉杉服装的公司治理，保障其资产、财务的独立。 

3、上市公司与所属企业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公司和杉杉服装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理业务）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交叉任职。 

（六）、上市公司及所属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持有所属

企业的股份，不得超过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前总股本的 10%。 

公司董事、高管及其关联人员未持有杉杉服装及富银融资租赁（含商业保

理）股份。 

杉杉服装总经理骆叶飞先生控制的陕西茂叶工贸有限公司持有杉杉服装 10%

的股权；富银融资租赁董事及经营管理团队合计持有富银融资租赁 4.34%股权。

上述情况均未超过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前总股本的 10%。 

（七）、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八）、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所述，经公司自行初步判断，待重组完成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

符合《通知》的相关规定。 

就上述情况，公司将聘请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机构名单的证

券经营机构担任本次分拆上市的财务顾问。根据《通知》的有关要求，由财务顾

问就上述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并出具专项报告。 

 

风险提示： 

1、所属企业发行上市方案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及

时、充分披露具体发行上市方案。 

2、待经营层完成所属公司到 H 股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公司董事会需就



 

5 

 

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是否符合《通知》、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方案、上市公司维

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及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做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

准。股东大会需就前述提案进行逐项审议并表决，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所属公司到 H 股上市事宜尚需经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相关有权

部门的审核，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针对前述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及时、充分进行信息披露，请广大

投资者给予关注，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